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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行业自律惩戒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氯碱工业协会会员行为，树立氯碱工业良

好的社会形象，加强行业自律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

法律法规和《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章程》，结合我国氯碱工业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惩戒内容 

第二条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聘请氯碱、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专

家组成行业自律惩戒委员会。 

第三条 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受到惩戒： 

（一）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以不正当手段，排斥竞

争对手的； 

（二）生产伪劣产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企业违法操作规程，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 

（四）违反国家节能规定，严重浪费资源和能源的； 

（五）超标排放有毒、有害气体、液体，造成一定后果的； 

（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拒不执行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 

（八）企业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 

（九）向协会和主管部门提供各种虚假材料。 

第三章 惩戒种类和程序 

第四条 协会行业自律惩戒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协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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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受理的投诉举报、政府有关部门移交的案件和日常监管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审议，并决定是否立案调查，并报协会常务理事会批

准。 

第五条 对常务理事会批准调查的，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调查

时应遵守调查程序，做到客观公正。有关会员单位应当配合调查。 

第六条 对经查证属实确有违规行为的，根据违规行为的情节

轻重，分别给予以下惩戒并载入诚信档案： 

（一）训诫； 

（二）责令改正并书面检讨； 

（三）记入电子档案； 

（四）网上公示； 

（五）行业内通报批评； 

（六）取消会员资格。 

第七条 涉赚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移交政府有关都门和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条 常务理事会根据调查的结果作出惩戒的决定。惩戒决

定应制作书面文书并送达当事人，同时抄送有关部门并载入诚信

档案。 

第九条 作出训诫、责令改正并书面检讨决定的，由常务理事

会指派专人向被惩戒对象宣读。 

    作出记入电子档案决定的，将作为年审依据之一。 

    作出网上公示决定的，在本协会网站登载。 

    作出行业内通报批评或取消会员资格决定的，印发给各会员

单位所并在本网站上登载。 

第十条 被惩戒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重惩戒： 



 3 

    （一）伪造、篡改。销毁、隐匿证据的； 

    （二）阻挠、不配合检查的； 

    （三）打击报复检查人员、投诉举报人员和本协会工作人员

的； 

    （四）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应惩戒行为的； 

    （五）在两年内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同一性质应予惩戒行为

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受到惩戒的会员对惩戒不服的，可向主管部门申

诉。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